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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农〔2016〕82 号 

 

 
郑州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 

关于做好 2016 年秋季农作物种子市场 
专项检查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委，委属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农业部打击侵犯品种权和制售假劣种子行

为精神，保障我市秋季农业用种安全，结合本季节农业生产用种重

点作物，开展 2016 年秋季农作物种子市场专项检查行动。现将有

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总体要求 

按照《种子法》及有关配套办法的相关要求，坚持“预防为主、

标本兼治、检打联动、综合治理”和“属地管理”的原则，进一步

健全种子市场监管体系，进一步落实种子市场监管地责任和主体责

任，切实维护品种权人和种子使用者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

环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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秋季农作物种子市场专项检查行动实施，重点开展对小麦、油

菜种子市场的整顿；完善对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企业和经营门

店档案监管；全面开展经营门店备案登记工作，清理取缔不具备资

质条件或非法生产经营主体；开展对大田用种的风险跟踪调查，积

极处理种子纠纷和投诉事件，及时化解社会矛盾。 

    二、检查重点内容 

（一）种子市场检查 

     1、检查范围 

    此次检查以农作物种子集中交易市场、乡村集贸市场、种子经

营门店为重点场所；辖区内从事农作物种子生产、经营的单位和个

人为检查对象，重点检查去年及春季检查不合格的企业、委托代销

户、品种；小麦种子为检查重点。 

  2、检查内容 

清查经营门店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主管部门积极做好辖区内

经营门店主要农作物备案登记工作，加大对种子经营门店的清查力

度。 

重点检查：种子备案登记：经营户是否按规定备案登记，是否

有未备案品种销售，农民自繁种子是否有乱串换行为，经营户后期

补充的品种是否追加备案等，重点检查主要农作物小麦、油菜； 

种子经营许可证和经营档案：重点检查经营证照、经营范围、

售种协议、委托书、销售凭证的开具以及经营档案建立、记载和保

存情况； 

包装标识：标识内容是否真实、完整、合法，是否按要求标注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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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持证企业。重点检查：企业生产经营资质、生产经营档案、

品种授权合同、种子来源去向等。加强对有不良记录企业的跟踪监

管。 

清查乡镇集贸市场。重点检查乡镇集贸市场种子经营门店，切

实查清种子来源，彻底清查无照经营的流动摊贩。 

    （二）种子质量抽查 

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各种子管理机构做好辖区内种子市场的抽

样工作。各种子检验机构按照分工，做好种子净度、发芽率和水分

三项质量指标的检测工作，保留好相关抽检样品。 

（三）大田生产风险跟踪调查 

积极开展大田生产种子的风险跟踪调查，及时调查田间种子纠

纷，依法处理种子质量投诉案件。各地种子管理部门做好品种生产

基地种植风险情况的跟踪检查：重点开展主要农作物及非主要农作

物主导品种的田间种植风险跟踪检查，重点检查问题多发的生产基

地、品种。及时进行跟踪并反馈信息，认真处理田间种子纠纷事件，

及时上报有关情况。 

    （四）开展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登记 

    备案登记的机关：我市县（区）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

区内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登记工作。郑东新区、郑州高新技术

产业开发区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、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等

设立农业相关职能的机构负责本辖区内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

登记工作。 

备案登记的对象：我市辖区内生产、经营农作物种子的单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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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均应当进行备案登记。具体类型为：种子生产经营者在异地设

立的分支机构、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

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代销其种子的、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

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其种子的。具体形式为发放农作物种子生

产经营备案表。 

备案登记需提交的材料 

    1、种子生产经营者在异地设立的分支机构领取农作物种子生

产经营备案表需提交：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复印件、设立企业的种

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复印件以及分支机构名称、住所、负责人、联系

方式等材料。 

    2、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

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代销其种子的，领取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

表需提交：种子销售者的营业执照复印件、种子购销凭证或委托代

销合同复印件，以及种子销售者名称、住所、经营方式、负责人、

联系方式、销售地点、品种名称、种子数量等材料。 

    3、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其种子的，

领取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需提交：委托企业的种子生产经营

许可证复印件、委托生产合同，以及种子生产者名称、住所、负责

人、联系方式、品种名称、生产地点、生产面积等材料。 

    对无故不备案登记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种子法》进行行政处罚。 

（五）加大案件查处力度 

    对检查中发现的重大案件要及时移交执法部门，主动会同公



 - 5 - 

安、工商部门联合查处。案件信息要实现农业、公安、工商三部门、

案发地与种子调入调出地共享；对于涉嫌犯罪案件要及时移送公安

机关，大案要案查处结果要及时向社会通报。各地种子执法部门要

公布举报电话和邮箱。 

    三、时间安排 

各县（市）、区种子执法部门，根据秋季生产的需要及种子市

场情况，尽快组织开展检查行动，在自查的基础上对发现的问题和

存现的隐患及时开展整治。于 9 月 30 日前完成全部检查。8 月下

旬起，市农委将对各县（市、区）种子执法部门的种子市场检查行

动进行督导，并对重点区域、重点市场进行联合检查；10 月下旬，

认真总结专项行动成效与经验，分析存在问题，提出整改意见。 

    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种子执法部门务必高度重视，切实

加强组织领导，狠抓责任落实、措施落实。各县（市、区）种子执

法部门要结合当地实际，指定和实施本辖区秋季种子市场专项检查

工作方案，精心组织实施。 

（二）规范监管执法行为。种子管理执法人员要严格执法，规

范制作检查工作的档案记录，秉公办事，不徇私情。严格执行种子

抽样检测规定程序，在抽样、生产商确认、样品检测、结果通知、

异议处理、结果判定和报送等各环节依法规范操作，妥善留存相关

证据，确保为检查工作提供完整可靠、可追溯的证据链。 

（三）加强信息报送和宣传。专项检查行动期间，各县（市、

区）种子执法部门要及时报送专项行动工作开展情况，及时报送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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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要案查处信息，公开曝光查处结果，让执法行为接受社会监督。

同时，要积极宣传专项行动取得的成效和先进经验。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在专项检查行动结束后，要及时总结经验，形

成书面材料，上报市农委。 

联系人：郭栋梁  0371-55626257 

邮箱：zzsnyzfdd@163.com 

 

附件：1、企业登记统计表 

       2、备案门店登记统计表 

       3、分支机构备案表 

       4、经营代销种子或经营不分装种子备案表 

       5、种子生产者备案表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9 月 5日 

 

 

 

 

mailto:zzsnyzfdd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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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（式样） 

（类型：分支机构） 

 

分支机构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      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种子生产经营区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负  责  人：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        联 系 方 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设立企业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备案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 日       

 

备案机关：                 农业主管部门（盖章） 

本表一式三份，分支机构一份、备案机关二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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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（式样） 

（类型：经营代销种子/经营不分装种子） 

备案者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      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种子销售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负  责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        联 系 电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备案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 日       

备案机关：                农业主管部门（盖章） 

 

序

号 

作物 

种类 

种子 

类别 
品种名称 

种子数量 

（公斤） 备注 

      

      

本表一式三份，种子经营者一份、备案机关二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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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（式样） 

（类型：种子生产者） 

生产者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类    别：       企业/

农户         
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    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负  责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备案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 日       

备案机关：                农业主管部门（盖章） 

 

序

号 

作物 

种类 

种子 

类别 

品种 

名称 

生产 

地点 

生产 

面积 

（亩） 

委托企业 
备

注 单位名称 
种子生产经营许

可证号码 

统一社会 

信用代码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

本表一式三份，种子生产者一份、备案机关二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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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   2016 年 9 月 7 日印发 


